

东建函〔2021〕28号
（A类）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东莞市政协第十三届
六次会议第20210309号提案答复的函

李宝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东莞市配建人才房全流程管理的建议》（第20210309号）提案收悉。经研究，现我局答复如下：
一、大力实施人才安居工程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逐渐加快，居住成本高企对我市制造业人才吸引力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从人才强市战略出发，从2017年开始把人才安居作为重中之重，通过配建安居房等方式筹集人才住房，努力营造有利于吸引和培育人才的生活环境。我市人才安居实施“以租为主、租售补相结合”的原则。特色人才安居方式以货币补贴为主；高层次人才安居方式实行货币补贴与实物保障相结合，在高层次人才住房未形成有效供应阶段，高层次人才安居先行实施货币补贴，再逐步转换到货币补贴与实物保障并举阶段；基础型人才安居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实行货币补贴与实物保障相结合。符合条件的人才按照“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享受市级人才安居政策。 
一是构建安居房政策体系。2020年6月出台我市第一份人才安居工作规范性文件——《东莞市人才安居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安居办法》），对全市人才安居工作分工、人才安居对象和标准、人才住房筹集建设、人才住房配租配售、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相关条款进行了明确规定。《安居办法》人才购房方面明确“顶尖人才、特色人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人才和研发人才在购买商品住房时可享受本市户籍居民同等待遇。” 在配租配售人才住房方面明确“租金标准应不高于同区域、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平均租金的60%，并实行定期动态调整。产权型人才住房采用先租后售方式实施保障。自配售入住之日起租住满5年，可按不高于约定时点市场价60%的价格购买并登记产权。”2020年9月出台配套政策文件《东莞市安居房配建管理实施细则》，对人才住房的建设管理、移交管理、房源分配、供后管理、监督管理、保障措施等环节进行了详细规定。
二是加大人才住房筹集力度。《安居办法》明确政府投资筹集建设人才住房的主要方式包括新供应用地建设、新供应用地项目配建、城市更新项目配建、各类存量房源盘活等4种方式，并重点突出双“10%”原则，即原则上要求招拍挂出让的住宅用地、政府主导类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改造方向为住宅用地的配建比例不少于10%的安居房，用于人才住房等用途，以加快人才住房房源筹集。截至2021年7月，我市28个镇街（园区）通过招拍挂出让住宅用地配建安居房共57宗地，建筑面积约75.3万㎡，约8310套，预计2021年可移交政府的人才安居房约2000套。
三是成立市属人才住房运营机构。2018年2月，为推进我市人才安居工作，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要求，东实集团成立下属子公司——东莞市安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居公司通过市场化旧物业统租改造、市属闲置公房物业盘活利用、镇街合作旧物业改造等模式，多途径筹集租赁型房源，并完善户型设计、功能等软硬件配套设施，协助解决好我市各类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等无房群体住房问题。截至6月18日，安居公司筹集房源共4985套，已投入使用4441套。同时，针对城区片人才聚集而配建安居房不足的现状，为鼓励人才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我们在新就业、新入户人才的基础上，扩大货币补贴的范围。今年3月，市住建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租住市属人才住房租金补贴的通告》，为租住市属人才住房（莞寓项目）且符合《安居办法》条件的人才每户每月发放500元的租金补贴，为期三年。
二、试点建设三限房（共有产权住房）
为坚决落实中央“房住不炒”要求，进一步完善住房供应体系，我市在部分高房价热点区域试点建设限地价、限房价、限销售对象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通过有序推进“三限房”用地供应及项目建设，努力解决我市稳定就业无房群众的居住刚需和后顾之忧并适度兼顾资产保值需求，切实稳定地价房价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已经筹集长安、虎门、凤岗、塘厦、大朗5镇共5宗地块10.5公顷土地，试点集中建设三限房（共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约33万㎡，可提供70-80㎡户型房源4300余套，年内可开工建设，预计2023年建成。
一是优化用地选址规划。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选址优先安排在安居需求较为集中、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功能完善的区域，促进产城人融合发展。配套建设的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二是保障购房人权益。坚持商品住房属性，按照市场化商品房模式进行建设和销售，承购人按总价的50%出资购买50%产权，另50%产权由政府指定代持机构持有。购买共有产权住房享有与普通商品住房同等教育、医疗、户政、养老、住房公积金等公共服务权益。
三是规范项目开发建设。根据特定保障对象群体的需求和实用经济原则，共有产权住房建筑面积限定在70-80平方米，户型为两房两厅一卫或三房两厅一卫，实施基本装修交付。三限房预售前应提供交楼样板房供购房人参考，实际交付房源的装修材料、各类管线和家具电器，在品牌、规格、质量等级、能耗水平等方面均应与交楼样板房保持一致。
四是明确产权流转交易。三限房交付一定年限后，经市政府同意，可获得完全产权。承购人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5年（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为准）且入户东莞满3年的，可按届时市场评估价八折（依据《东莞市优才卡管理暂行办法》申领并持有莞香卡的可按七折，持有玉兰卡的可按五折）购买代持机构份额后获得完全产权（政府指定代持机构所取得的购房款收入全额归政府指定代持机构所有），承购人与代持机构按相关规定承担各自应承担的税费。承购人购买代持机构份额并获得完全产权后，即作为普通商品住房享有物权等相关权利。

五是扩大共有产权房供应。市住建局正在就配建安居房的存量处置和配建规则优化进行研究，建议市政府将部分配建安居房以共有产权住房方式配售给符合条件的人才解决在我市稳定就业无房群众的居住刚需问题。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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